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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40兆瓦的太陽能發電站項目

之少數權益之自願性公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聯合光伏（常州）、華北高速及江蘇永能訂立買賣協議，據此，
江蘇永能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 ( i )聯合光伏（ 常州）已有條件同意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

7,494,260元（相等於約港幣9,442,768元）收購目標公司約9.37%股權， (ii)華北高速亦已有條

件同意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 67,448,340元（相等於約港幣 84,984,908元）收購目標公司約

84.31%股權。緊接完成後，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聯合光伏（常州））將持有目標公司

約9.37%股權。

關於買賣協議，各方亦於同日訂立了發電量擔保協議及認購權協議，有關細節載列於本

公告中。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買賣協議沒有任何按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故訂立買

賣協議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儘管如此，本公司作出本

自願性公告讓股東瞭解買賣協議的最新進展。

由於完成須待買賣協議項下若干先決條件之達成後方可作實，有關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

會落實。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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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之自願性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可能收購目標

公司之少數權益。本公司作出本自願性公告讓股東瞭解本公司收購目標公司之少數權益的

最新進展。

董事會欣然宣佈，各方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就以上收購訂立了買賣協議、發電量擔保協

議及認購權協議，有關細節如下。

買賣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

各訂約方：

賣方 : 江蘇永能

買方 : (i) 聯合光伏（常州）；及

(ii) 華北高速

董事確認，就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江蘇永能、華北高速及彼等

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收購權益

根據買賣協議，江蘇永能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 (i)聯合光伏（常州）已有條件同意以總現金代

價人民幣 7,494,260元（相等於約港幣 9,442,768元）收購目標公司約 9.37%股權， (ii)華北高速

已有條件同意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 67,448,340元（相等於約港幣 84,984,908元）收購目標公司

約84.3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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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現有股東奈曼風電將繼續擁有剩下之 6.32%股權。目標公司於完成前後的股權架

構概述如下：

股東名稱

完成前

於目標公司之

股權百分比

完成後

於目標公司之

股權百分比

江蘇永能 93.68% 無

奈曼風電 6.32% 6.32%
聯合光伏（常州） 無 9.37%
華北高速 無 84.31%

代價之支付

聯合光伏（常州）將利用本集團內部資源以現金分以下兩階段支付代價 :

(i) 於簽署買賣協議之日起 10個營業日（包括當日）內支付代價的 50%，即人民幣 3,747,130
元；及

(ii) 於目標公司完成向中國的相關政府機關登記該股權轉讓並取得證明聯合光伏（常州）為
目標公司股東的新營業執照之日起 10個營業日（包括當日）內支付代價的 50%，即人民

幣3,747,130元。

同樣地，華北高速亦將會根據買賣協議以上述同樣方式支付其代價。

江蘇永能亦向聯合光伏（常州）及華北高速保證，其中包括，促使 (i)奈曼風電出具放棄參與

目標公司將來新增資本之權利的書面豁免函；及 (ii)奈曼風電將支付人民幣 4,057,400元（相

等於約港幣5,112,324元）作為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如未能支付，則從按照買賣協議收購目

標公司股權而應付之總代價（即人民幣74,942,600元）中扣除該筆款項。

代價基準

代價由聯合光伏（常州）、華北高速及江蘇永能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達致，且經參

考 (i)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及 (ii)本集團關於目標公司之財務模型進行之內部財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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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以下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i) GD Solar Co., Ltd *（國電光伏有限公司）與目標公司就目標項目訂立EPC總承包合同的補

充協議和總承包品質保證協議；

(ii) 江蘇永能、奈曼風電、華北高速及聯合光伏（常州）就目標項目之發電量訂立發電量擔

保協議；及

(iii) 奈曼風電與目標公司就目標項目訂立運營維護合同。

以上各協議皆為約定的格式。

發電量擔保協議

發電量擔保協議作為買賣協議項下交易之一部份，有關細節如下：

日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

各訂約方：

(1) 華北高速

(2) 聯合光伏（常州）

(3) 奈曼風電

(4) 江蘇永能

根據發電量擔保協議，江蘇永能作為賣方而奈曼風電作為運營維護服務提供方聯合向華北

高速及聯合光伏（常州）保證自目標項目正式運營之日起計二十年之期間內，目標項目的發

電量能達到下列附表所載之年度發電量目標。江蘇永能為奈曼風電於發電量擔保協議項下

之承諾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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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年份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上網電量（萬千瓦時） 6,400.00 6272.00 6223.36 6175.36 6127.36 6080.00 6014.72 5950.08 5886.08 5822.72

運營年份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第十三年 第十四年 第十五年 第十六年 第十七年 第十八年 第十九年 第二十年

上網電量（萬千瓦時） 5760.00 5712.00 5664.00 5616.64 5569.28 5522.56 5476.48 5430.40 5384.96 5340.16

若任何一年之發電量出現任何不足，項目公司將從須支付奈曼風電之翌年之運營維護費用

中扣除補償費用，其計算方法如下：

應付之補償費用= ( A – B – C) x D – E

其中：

「A」 指有關年度的擔保上網電量。

「B」 指有關年度的實際上網電量。

「C」 指政策性限電而損失之發電量。

「D」 指目標項目於有關年度合資格收取的國家規定含稅電價（包括地方脫硫標杆電價和國

家財政補貼電價）。

「E」 指有關年度的因發電量出現不足而收到其他方的補償收入。

認購權協議

聯合光伏（常州）和華北高速亦另行訂立一份認購權協議，有關細節如下：

日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

各訂約方：

(1) 華北高速

(2) 聯合光伏（常州）

根據認購權協議，華北高速給予聯合光伏（常州）向華北高速收購其所持有的目標公司之部

份股權之認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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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光伏（常州）可於認購權到期期限屆滿後三個月內行使認購權。聯合光伏（常州）全權酌

情決定是否行使認股權，因此聯合光伏（常州）沒有義務行使認購權或向華北高速收購目標

公司之任何股權。聯合光伏（常州）獲得認購權之時毋須支付任何期權金。

行使認購權之價格

因聯合光伏（常州）行使認購權而需支付之價格將按照下列公式決定：

[ (A + B) – C] x [華北高速將會收購的股權數目╱華北高速持有的股權總數 ]

其中：

「A」 指華北高速因按照買賣協議收購目標公司股權而支付之金額，加上或減去華北高速

在認購權到期期限內增加或減少目標公司之投資款（視乎情況）。

「B」 指以下計算出之金額：

A x 8% x （按照買賣協議完成登記目標公司之股權轉讓之日後之實際天數，除以

365）

「C」 指目標公司於認購權到期期限內向華北高速支付或其收取之紅利（視乎情況）。

當行使認購權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按照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告。

保證

根據認購權協議，於認購權到期期限內，聯合光伏（常州）及華北高速保證：

(i) 不轉讓目標公司的任何股權；及

(ii) 若目標公司增加或減少其註冊資本，應當增加或減少各自在目標公司之註冊資本出資

額以維持彼等在目標公司中的股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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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目標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於中國註冊成立，主要從事光伏發電，技術服務和信息

諮詢。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之 93.68%及 6.32%股權分別由江蘇永能及奈曼風電兩名股

東擁有。

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擁有目標項目，即一座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科爾沁左翼後旗，
總裝機容量40MW的已併網之地面式太陽能發電站。

下表概述摘錄自目標公司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管理帳的目標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人民幣 人民幣

（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328,326,443.01 377,163,005.08
總負債 248,479,903.49 279,904,491.79
淨資產 79,846,539.52 97,225,020.49

業績

營業額 0.00 26,139,261.45
營業利潤（虧損） (153,460.48) 17,225,020.49
淨利潤（虧損） (153,460.48) 17,225,020.49

有關本公司及及聯合光伏（常州）之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太陽能發電站開發、投資、營運及管理。聯

合光伏（常州）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太陽能發電站投資、建設、營運、

維護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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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北高速及江蘇永能之資料

華北高速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開發、建設及經營收

費公路。華北高速於深圳交易所上市，股票代號 000916。據董事所深知，華北高速由招商

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之控股公司）間接擁有26.82%權益。

根據本公司可得到的公開資料，江蘇永能主要於中國從事銷售光伏材料、太陽能發電站設

備及配件銷售，以及太陽能發電站設計。

進行收購目標公司之原因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太陽能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及太陽能發電站發展、投資、營運及管理。

本集團之策略為物色合適之投資機會，以收購前景良好及具潛力可帶來穩定回報之太陽能

發電站。

董事認為目標公司及目標項目展現良好的投資前景。再者，收購目標公司的少數權益連同

根據認購權協議賦予收購目標公司的額外股權之認購權，將令本集團對目標公司的投資策

略擁有更多的控制權，並達到擴大其於太陽能發電行業之規模的總體目標及提高股東回

報。董事認為買賣協議、發電量擔保協議及認購權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買賣協議沒有任何按上市規則第 14.07條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故訂立買

賣協議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完成須待買賣協議項下若干先決條件之達成後方可作實，有關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

落實。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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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中國的持牌銀行一般於其正常營業時間開門營業之日子（星期

六或星期日外）

「認購權」 指 根據認購權協議給予聯合光伏（常州）之認購權，據此聯合光伏

（常州）有權全權酌情按照認購權協議的條款向華北高速收購其

所持有的目標公司之部份股權

「認購權協議」 指 由聯合光伏（常州）和華北高速就華北高速同意（其中包括）給予

聯合光伏（常州）認購權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之認

購權協議

「認購權到期期限」 指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登記轉讓目標項目股權之日計起直至第三週

年之期間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 指 聯合光伏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日」 指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完成該協議之日

「代價」 指 聯合光伏（常州）須就根據買賣協議收購目標公司約 9.37%股權

而支付人民幣 7,494,260元（相等於約港幣 9,442,768元）之總現金

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PC」 指 工程、採購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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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擔保協議」 指 由聯合光伏（常州）、華北高速、奈曼風電和江蘇永能關於保證

自目標項目正式運營之日起計二十年之期間內，目標項目之發

電量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之發電量擔保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華北高速」 指 華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江蘇永能」 指 江蘇永能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

「千瓦時」 指 1,000瓦特 • 小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兆瓦」 指 兆瓦，等於1,000,000瓦特

「奈曼風電」 指 國電奈曼風電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買賣協議」 指 由江蘇永能、聯合光伏（常州）、華北高速關於（其中包括）買賣

目標公司股權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之買賣協議

「股東」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國電科左後旗光伏發電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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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項目」 指 目標公司所擁有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科爾沁左翼後旗，總裝

機容量約40兆瓦的已併網之地面式太陽能發電站項目

「聯合光伏（常州）」 指 聯合光伏（常州）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及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代表

聯合光伏集團有限公司

李原

董事會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告內，人民幣以人民幣1元兌港幣1.26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幣。該換算只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人民幣金

額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港幣之聲明。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原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及盧振威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姚

建年院士、楊百千先生及邱萍女士；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嚴元浩先生、石定環先生

及馬廣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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